
华侨大学后勤与资产管理处文件

后勤〔2016〕2号

关于厦门校区部分人事代理人员

选房工作的通知
学校各单位：
经学校研究，决定启动厦门校区部分人事代理人员选房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对象

1.本次厦门校区周转房申请对象为以厦门校区为主要工作地点并且人事关系在厦门校区的人事代理人员及经学校认定在厦门校区工作的华文学院人事代理人员。
2.根据学校相关规定，申请对象应符合以下条件：
(1)获得过校级及以上综合性荣誉称号或具有在聘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在聘副科级及以上行政职务；
(2)未领取住房货币化补贴或学校引进人才住房补贴；

(3)家庭无厦门水晶湖郡、滨水保障性商品房、华文学院福利房等；

3.申请人资格及信息截止至发文之日，以有关职能部门核定为准。
二、分配原则

1.在职已婚的人事代理人员或35周岁以上的单身人事代理人员可选一房型或二房型套房，未满35周岁的单身人事代理人员只能选一房型套房。
2.厦门校区周转房按积分排队先后顺序进行选房。积分排队顺序根据《华侨大学住房分配积分计算办法》（华大综〔2009〕87号）执行。
三、选房时间安排

1.选房申请受理时间
2016年1月11日正常工作时间内受理选房申请，各有关单位应及时通知本单位人事代理人员。
申请者请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好的《厦门校区部分人事代理人员选房申请表》（附件1）与结婚证原件、复印件（单身教职工请提供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及相关证明材料交到后勤与资产管理处房地产管理与维修科（厦门校区行政研发大楼705室）进行核对。
2.资格审核及积分公示时间
第一次积分公示时间为1月14日至15日。积分将公示在后勤与资产管理处网站（http://hqzc.hqu.edu.cn/）上。如对积分有异议需重新核定的，可在1月15日17：00前正常工作时间内提交书面申请及有关证明材料到房地产管理与维修科（厦门校区行政研发大楼705室）办理积分变更申请，经相关职能部门核定无误后方予变更。个人提供信息与相关职能部门信息不一致的，以相关职能部门信息为准，逾期不再办理变更。最终积分公示将于1月19日在上述网站上公布。
3.选房时间与地点
本次选房时间为1月21日上午9:00，选房地点另行通知。
4.本次选房房源将在第一次选房积分公示时公布。
5.选房规则
(1)教职工因故不能在规定的选房时间亲自到场参加选房的，请填写《选房委托书》（附件2），由委托人所在单位对《选房委托书》进行审核并加盖单位公章后，委托他人代替选房（受托人须为我校具有事业单位编制人员或人事代理人员）。
(2)教职工或受托人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选房现场参加选房。每位教职工选房时间为3分钟。超过3分钟仍未选房的，由下一号选房人进行选房。
(3)在选房过程中，本人或受托人未准时到场的，叫号三次后跳过其顺序号选房。待其到场时，插入正在选房者的后一位进行选房。选房结束时仍未到场的，视为自动放弃本次调房资格。
(4)选定房号后不能更改。

四、注意事项

1.在1月21日至22日正常工作时间内办理入住手续，1月22日17:00之前未办理入住手续的将视为自动弃权。
2.在选房后又放弃所选住房的（含自动弃权），一年内不可以再参加任何调房。其所选房源本次不再进行分配。
3. 教职工在办理入住时必须与学校签订租赁合同，办理入住手续后的下一个月开始收取新房房租。

4.须遵守《华侨大学厦门校区周转房管理暂行规定》和《华侨大学厦门校区周转房管理暂行规定的补充通知》。
5.当申请人不符合入住条件时，须退出学校周转房。拒不退出的，学校有权进行清理。
联系电话：0592-6161625，联系人：宋老师

附件：1.《厦门校区部分人事代理人员选房申请表》
2.《选房委托书》
后勤与资产管理处
2016年1月5日

附件1：
厦门校区部分人事代理人员选房申请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称谓
	姓名
	工号
	工作单位
	现聘
职称
等级
	行政
职务
级别
	出生日期
	上大学
时间
	参加工作
时间
	来校时间

	户主
	
	
	
	
	
	   年  月  日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配偶
	
	
	
	
	
	​——————

	获得何种校级及以上荣誉
	
	联系电话
（手机）
	

	备注
	1.已婚教职工须提供结婚证书原件、复印件；单身教职工须提供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教职工应真实提供住房信息，如未真实提供住房信息的，取消选房资格。
3.联系电话请确保能够接收短信。


附件2：
选 房 委 托 书
由于                    原因，本人不能亲自参加厦门校区部分人事代理人员选房，特委托              同志代为选房。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单位审核盖章）
年    月    日     
受托人签名：
	后勤与资产管理处                       2016年1月5日印发



